
鄂州市鄂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市场主体除名决定书

鄂城市监除名决[2023]20009 号

当事人：鄂州市铭墅轻质墙板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700MA48KXNA93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李金宋

当事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已满两年，且近两年未申报

纳税。该情况符合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

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24 号）及《鄂城区市场主体除名试

点工作方案》关于除名情形的规定。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

证据证明：

1.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；

2.近两年未纳税证明。

根据以上查明事实，本局于 2023 年 07 月 25 日通过局

网公告方式告知拟除名决定，同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、申辩

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间未提出陈述、申

辩及听证意见。

根据《鄂城区市场主体除名试点工作方案》的规定，本

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除名决定。除名后市场主体应当依法完

成清算、办理注销登记，且不得从事与清算和注销无关的活

动。

自除名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年内，当事人经税务部门确认

已缴纳罚款并补办纳税申报，同时已纠正被列入经营异常名

录违法行为的，可向本局申请除名修复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

日内向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

月内依法向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鄂州市鄂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9 月 4日


